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如供应商为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3）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如供

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4）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

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

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

按响应文件无效处理的条款。

3.供应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磋商文件，对磋商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

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

4.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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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深化从优待警举措，保障民警执法权益，根据《关于

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

厅为全区公安民警购买职业风险保障服务的工作实践，拟为全市公

安民警、市公安局机关辅警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及重大疾病保险。

二、保险对象



外伤害

及重大

疾病商

业保险

服务项

目

（一）全市公安机关在职在编公安民警、干部、事业编制工作

人员，约 1428人；

（二）公安民警、干部、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的直系亲属；

（三）辅警人员，约 592人。

三、承保时间：1 年，自保单生效时起至保单失效时止，保险责

任开始时间为保单生效之时开始计算。

四、保险项目及保险金额

（一）公安民警、干部、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辅警

保障项目 保险金额 保障方式

烈士、因公牺牲、因工

死亡保险金
20万元 全额给付

意外或疾病身故保险金 10万元 全额给付

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 10万元
按照残疾等级比

例给付

重大疾病保险金 10万元
承保 35种重大疾

病

意外或疾病住院津贴 100元/天
每次最高 90天，

累计 180天。

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金 3万元
意外或疾病住院

费用补偿

（二）公安民警、干部、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直系亲属

保障项目 保险金额 保障方式

普通意外身故或意外残

疾保险金
10万元

全额或按残疾比例

给付

因犯罪分子报复导致的

身故或残疾
20万元

全额或按残疾比例

给付

因犯罪分子报复导致的

受伤产生的医疗费
10万元

按实际产生的合理医

疗费用全额给付

乘坐飞机意外保险金 10万元
全额或按残疾比例

给付

乘坐水上交通工具意外 10万元 全额或按残疾比例



保险金 给付

乘坐轨道交通工具意外

保险金
10万元

全额或按残疾比例

给付

搭乘机动车意外保险金 10万元
全额或按残疾比例

给付

注：公安民警家属是指民警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包括年龄在 10周

岁至 65周岁人员和超龄人员 (出生满 60天以上至 9周岁，65周岁

以上)。

五、保险责任及特别约定

（一）全市公安机关在职在编公安民警、干部、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及辅警保险责任。

1.烈士、因公牺牲、因工死亡保险金

被保险人被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为烈士或因公牺牲的；被保

险人被工伤保险主管部门认定为因工死亡的。保险公司按其意外伤

害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残疾保险金后给付“烈士、因公牺牲、因

工死亡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每一被保险人的烈

士、因公牺牲、因工死亡保险金的给付金额以其烈士、因公牺牲、

因工死亡保险金额为限。

2.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

该事故身故，保险公司按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残疾保

险金后给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每一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的给付金额以其意外伤害身故

保险金额为限。

3.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

内因该事故造成保险合同所附“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所列残疾

程度之一者，保险公司按该表所列比例乘以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

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如治疗仍未结束的，按第一百八十天的

身体情况进行残疾鉴定，并据此给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每一被



保险人的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的累计给付金额以其意外伤害残疾保

险金额为限。

4.疾病身故保障金

被保险人因突发性疾病身故或其它疾病身故，保险公司按合同

约定赔付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5.既往疾病身故保障金

被保险人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经过保险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后

（续保不受此限制），因既往病症及其并发症（不含遗传性疾病，先

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引起的身故，供应商按合同中疾病

身故保障金约定赔付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同时

也扩展疾病住院津贴、住院医疗费用既往病责任。

6.重大疾病保险金

首次投保重大疾病等待期为 90天（续保不受此限制）。在保险

期间内，被保险人首次确诊为 35种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保险公

司一次性给付被保险人重大疾病保险金 10万元。重大疾病病种名称

采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范围》

列明的恶性肿瘤--重度、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重

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严重慢性肾衰竭、多个肢体缺失、急性重症肝炎或亚

急性重症肝炎、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严重慢性肝衰竭、严重脑炎

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深度昏迷、双耳失聪、双目失明、瘫

痪、心脏瓣膜手术、严重阿尔茨海默病、严重脑损伤、严重原发性

帕金森病、严重Ⅲ度烧伤、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严重运动神经

元病、语言能力丧失、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主动脉手术、严重慢

性呼吸衰竭、严重克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炎等 28种疾病外还包

含颅脑手术或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严重多发性硬化、系统性红

斑狼疮—Ш型或以上狼疮性肾炎、重症肌无力、因职业关系导致的

艾滋病毒（HIV）感染、严重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严重强直性脊

柱炎 7种重大疾病，共 35种重大疾病。



7.意外或疾病住院日额补贴

被保险人因意外或疾病住院，保险公司按照约定的住院日额补

贴 100元/天的标准乘以实际住院日数，给予意外或疾病住院日额补

助，每次补助天数不高于 90天，累计最高给付限额 180天。

8.意外或疾病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金

首次投保疾病等待期为 30 天（续保不受此限制），被保险人因

意外或疾病需要治疗且在二级（含）以上公立医院住院治疗（可加

上需有治疗住院治疗二级私人医院），供应商按照被保险人实际支出

的合理医疗费进行补偿，免赔额 0 元，给付比例为 100%。每人住院

费用补偿最高给付限额为 3 万元。

(二)承保对象 2：公安民警、干部、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直系亲

属

1.意外伤害保险金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

该事故身故，保险公司按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残疾保

险金后给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每一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的给付金额以其意外伤害身故

保险金额为限。

普通意外身故的保险金额为 10万元，因犯罪分子报复导致的身

故保险金为 20万元。

2.伤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

内因该事故造成保险合同所附“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所列残疾

程度之一者，保险公司按该表所列比例乘以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

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如治疗仍未结束的，按第一百八十天的

身体情况进行残疾鉴定，并据此给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每一被

保险人的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的累计给付金额以其意外伤害残疾保

险金额为限。

普通意外导致的残疾的最高保险金额为 10万元，因犯罪分子报



复导致的残疾保险金最高为 20万元。

3.医疗费保障金

被保险人因犯罪分子报复导致的受伤产生的医疗费要治疗且在

二级（含）以上公立医院住院治疗；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实际支

出的合理医疗费进行全额补偿，每人医疗费用补偿最高给付限额为

10万元。

六、追溯期特别约定：

本项目的保险合同效力追溯期为 2 年，即被保险人在承保时间

内发生的保险事故，在合同期满 2年内可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

险公司要给予赔偿。

七、其他说明：为进一步加大对民警执法及直系亲属权益的保

护力度，第二大点中的保险对象（二）作为保险对象（一）的附带

保障对象，保险费一并计入磋商报价。

▲二、商务要求

合同签订
1.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2.保单在收到保费后二个工作日内送交采购人。

磋商报价

磋商报价必须包括保险费用、利润、税费等相关文件规定及合同包

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

予支付成交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

括在总报价中。

结算及付款
合同签订后，在财政资金下达采购人账户后且具备支付条件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保费。

赔付管理要求

1.发生理赔时，被保险人通过保险公司服务电话报案，保险公司收到

索赔材料齐全后，赔款金额在 5 万元以下的（不含），在 10个工作

日内赔付完；赔款金额在 5万元以上的（含），在 15个工作日内赔

付完；如情形复杂无法确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在 20个工作

日内作出核定告知采购人及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2.对理赔案件，保险公司要开通快捷方便的绿色通道，做到意外伤

害赔付“立等可取”、意外死亡赔付快速兑现、特殊情况上门赔付等。



对于在理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保险公司要在 3 个工作日内报采购

人，双方进行有效沟通并对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全力做好理赔的管

控工作。

3.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被保险人报案通知后 2 小时内到达现场

进行处理，到达现场后 2 小时内解决问题。

验收标准 按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执行。

保密承诺

保险公司须承诺在没有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将由采购人提供

的有关与本项目合同或者任何合同条文或者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项

目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项目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

也要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本项目合同的必需范围。保险公司的保密

义务持续有效，不因为本项目合同履行终止、解除或者无效而解除。

三、其他要求

1.以上服务要求及商务均不允许负偏离，如有一项则按无效响应处

理。

2.供应商须提供保障范围、服务方案及管理措施、增值服务（如有）、

理赔争议解决方案、服务人员能力、理赔技术支持、增加被保险人

理赔、预付赔款服务、赔案理赔时间以供评审，具体要求详见评审

标准。

3.供应商可在响应文件中提供与项目相关的业绩进行评分，具体要

求详见评审标准。



附件：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09〕36 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

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

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营业收入 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万元及以上，

且资产总额 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万元以下的为微

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

入 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

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

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

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
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

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

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

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此制定大中小微型

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

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修订情况

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 2003年颁

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采购需求

